
关于在我校省重点学科中
开展“学术带头人+创新团队”建设的通知
各有关学院：
为加强我校学术带头人和创新团队建设，加速培养造就一批创新人才和群体，提升我校的学术地位、科技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，推进重点学科建设，学校决定在省重点学科中开展“学术带头人+创新团队”建设。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：
1.“学术带头人+创新团队”与重点学科建设是互为依托、互为支撑的。重点学科要为“学术带头人+创新团队”建设创造良好的基础，“学术带头人+创新团队”要在某一学术领域围绕某一重要研究方向进行基础研究、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，使学术带头人和研究团队形成较为稳定的、具有一定特色的研究方向，成为紧密型的学科中坚研究团队，有效提升学校科技创新能力，推动学科建设。

2.学术带头人应具有较突出的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，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合作精神，在校内外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。学术带头人须具有正高专业技术职务，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。

3.创新团队应由不少于10人的骨干成员组成，有良好的结构。成员一般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，或硕士及以上学位，有共同的研究基础和相关联的研究方向，研究工作有良好的互补性，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和协作精神。

4.经建设，成绩突出的“学术带头人+创新团队”，学校将优先推荐其参加衢州市重点创新团队的评选。
5.各有关学院要加强对“学术带头人+创新团队”建设的领导，于2012年11月30日前完成《衢州学院“学术带头人+创新团队”培养计划申请表》（从人事处网站下载）的填报工作并交人事处师资管理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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